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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大亞灣應變計劃  
 
目的 

 
  本文件綜述保安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

大亞灣核電站一旦發生核事件時的大亞灣應變計劃進行的討

論，以及提供有關進行大亞灣應變計劃演習 2012的資料。  
 
 
背景 

 
大亞灣核電站  
 
2.  大亞灣核電站位於香港市區東北約 50公里，包括廣東核

電站 (下稱 "廣核站 ")和嶺澳核電站 (下稱 "嶺核站 ")。廣核站和

嶺核站分別在 1994年及2000年正式投入服務。  
 
3.  廣核站設有兩台由法國設計的壓水式反應堆。每個反應

堆均設有三層屏障，防止放射性物質從堆芯外洩。嶺核站與

廣核站的壓水式反應堆設計類同。聯合國轄下的國際原子能機

構曾在廣核站投入服務前後進行安全評審，確保核電站嚴格按

照國際安全操作方式運行。  
 
國際核事件分級  
 
4.  "國際核事件分級 "由國際原子能機構制訂，作為國際認

可的評級標準，協助公眾、傳媒及核工業界瞭解核安全事件的

嚴重程度。根據 "國際核事件分級 "，國際核事件分為 0至 7級，而

任何被列入國際核事件分級表的事件均屬 "核電站運行事件 "。
"0級 "事件稱為 "非等級 "事件，表示事件不會影響安全。第 1至 3級
一般稱為 "事件 "，表示對環境沒有造成影響或只造成極輕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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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第 4至 7級會列為 "事故 "，顯示有不同程度的輻射影響。所有

事件及事故均須予確認、報告、分析並改正，以防止日後再次

發生。至於分級表以外的事件，則表示事件與安全無關。國際

核事件程度的分級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對安全保護措施的影

響、對輻射屏障及控制設備的影響，以及對公眾及環境的影響。 
 
 
事務委員會進行的商議  
 
5.  事務委員會曾先後在 2011年 3月 19日、6月 7日和 12月 6日
及 2012年 4月 3日的會議上討論有關大亞灣應變計劃的事宜。  
 
覆檢大亞灣應變計劃  
 
6.  事務委員會察悉，繼於 2011年 3月發生福島第一核電廠

事故 (下稱 "福島事件 ")後，政府當局一直覆檢大亞灣應變計劃。

覆檢工作涵蓋多個範疇，包括檢討適用情況、國際最新核安全

標準及應變做法、核事故通報機制、香港的輻射監測及評估工

作、應急準備工作，以及應變計劃啟動後的措施和工作等。  
 
7.  委員指出，當局曾先後於 1990年 11月、 1993年 5月、

1996年 12月及 2001年 2月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或其他國際專家的

觀察下就大亞灣應變計劃進行大規模演練。不過，自 2001年 2月
起，當局再無就大亞灣應變計劃進行大規模演練。鑒於下一次

大 規 模 演 練 要 到 2012 年 才 進 行 ， 委 員 籲 請 政 府 當 局 提 前 於

2011年進行演練。  
 
8.  據政府當局表示，保安局已成立專責小組，督導和統籌

政府就大亞灣應變計劃進行的覆檢工作，以及各部門之間的合

作。政府當局會參考國際原子能機構及其他國際機構所公布的

最新國際做法。預計大亞灣應變計劃覆檢工作可於 2011年年底

前完成。當局會在 2012年年初就經修訂的應變計劃舉行大型跨

部門全面演練，以測試各政府部門的準備及應變能力。  
 
9.  委員察悉日本當局已把全面應對措施的覆蓋範圍，由

福島第一核電站周圍 20公里擴大至 30公里半徑的範圍；他們要

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會否考慮在香港採取類似的措施，

把有關範圍擴大至距離大亞灣 30公里半徑的範圍。  
 
10.  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正檢討全面應對措施在大亞灣核

電站附近的覆蓋範圍。在本港，平洲位於大亞灣核電站 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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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徑範圍內，而大浪灣、萬宜水庫、塔門、海下、荔枝窩及黃

石碼頭則位於 30公里範圍內，涉及人口約 1 000人。政府當局會

密切注視國際原子能機構將於 2011年 6月 20日至 24日舉行的核

安全部長級會議的發展。該會議旨在對福島事件進行初步評

估，找出全球核安全框架需要覆檢的地方，以及認定未來可能

需要展開的工作。  
 
11.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市民是否獲悉現行的

大亞灣應變計劃，以及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將來定期進行有公眾

參與的演練。  
 
12.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大亞灣應變計劃已上載至保安局網

站主頁。以往只有少數平洲居民被納入撤離安排，而他們並沒

有參與過往的演練。政府當局會適當地讓有關市民參與將於

2012年年初進行的演練，並評核演練結果以作進一步覆檢，從

而制訂未來演練的方向，包括今後進行演練的次數和公眾參與

的程度。  
 
13.  委員關注到，香港與其他地方不同，一旦大亞灣核電站

發生核事故，居民根本無法撤往別處。委員又質疑，政府當局

在修訂大亞灣應變計劃時，可否借鑒外國把居民撒往國內其他

地方的做法。據政府當局表示，在覆檢大亞灣應變計劃時，當局

會顧及香港的特殊情況。  
 
14.  有委員建議，不管大亞灣核電站距離多遠，大亞灣應變

計劃應覆蓋整個香港地域。在核電站 20至 50公里範圍內採取應

對措施，防止進食受污染的食物、水或牛奶，是國際上的慣常

做法。有鑒於此，經修訂的大亞灣應變計劃應更加集中於教導

公眾認識有關防止進食受污染食物的應對措施，而非如何撤

離。政府當局告知委員，大亞灣應變計劃覆蓋整個香港地域，

當局會於覆檢時考慮適當地加強有關措施。  
 
15.  委員察悉，保安局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的人員以中國代

表團成員身份，出席國際原子能機構於 2011年 6月 20日至 24日在

維也納舉行的核安全部長級會議。鑒於發生福島事件，國際原

子能機構促請成員國統一採用其安全標準，作為避免人類和環

境受到輻射有害影響的國際準則。相關的安全標準 (特別是關乎

多重嚴重事故及有效的應急準備 )應予檢討和加強。國際原子能

機構在 2011年 9月舉行的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核安全行動計劃，

當中列出多項行動，包括有關檢討和加強國際原子能機構安全

標準及改善其落實情況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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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大亞灣應變計劃的框架建議  
 
16.  委員對全面覆檢大亞灣應變計劃所得的結果及為加強

有關計劃而提出的建議表示關注，尤其是繼福島事件後維持

20公里半徑範圍的緊急應變計劃區 1。據政府當局表示，大亞灣

應變計劃現行 20公里半徑範圍的緊急應變計劃區 1的安排，是

當局在持續進行的覆檢工作中審慎檢視經更新及最新的風險考

慮因素和參數後擬訂出來的。事前詳細規劃防護措施至合理程

度，可於一旦發生更加嚴重的意外事故時，作為擴展措施的基

礎。委員察悉，即使當局採納 30公里半徑範圍的緊急應變計劃

區 1的安排，亦只會牽涉額外約 1 000名居民。他們促請政府當局

重新慎重考慮緊急應變計劃區 1的涵蓋範圍。  
 
17.  委員關注到，當局有否與內地有關當局進行溝通，磋商

在一旦發生緊急核事故時的港人撤離計劃，以及有關孕婦、初

生嬰兒及其父母的緊急撤離計劃。委員獲告知，政府當局有就

通報制度與內地有關當局進行溝通，但雙方並無制訂任何撤離

計劃。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的通用標準，就成人所訂的撤離計

劃與就孕婦、初生嬰兒及其父母所訂的並無分別。  
 
18.  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一旦發生緊急核事故，食

物及食水的防護措施。據政府當局表示，覆蓋整個香港地域的

85公里範圍已被列為緊急應變計劃區 2，當局會監控從大亞灣核

電站周邊地區進口、區內生產或供應的食物、活生食用動物和

食水。當局已與內地有關當局達成協議，就進口大亞灣核電站

50公里範圍內所生產的食品推行防護措施，以確保食物安全。

至於對食物供應的關注，委員獲告知，雖然內地是本港最重要

的食物供應來源，尤其是新鮮食品，但從大亞灣核電站附近一

帶進口的食物僅佔一小部分。當局向委員保證，即使發生核事

件 (儘管機會不大 )，香港亦可有既充足又穩定的活生和新鮮食物

供應。  
 
19.  委員又關注到，當局會否在大亞灣各個核電站的使用年

期完結後繼續使用核能。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參照國際標

準及其他國家繼福島事件後檢視其標準的情況，就香港所使用

的能源類別進行檢討。  
 
香港的食水供應  
 
20.  委員察悉，香港的食水主要來自東江 (約佔 70%至 80%)
及從香港集水區收集所得的雨水 (約佔 20%至 30%)；他們關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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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食水供應，以及一旦大亞灣核電站發生核事故，所有食

水來源可能會受到污染。為此，有可能出現下述情況：在下雨

時，上空的煙羽會隨風飄至深圳水塘 (東江水經此水塘輸送到

香港 )、萬宜水庫和船灣淡水湖，而在這些水塘所積聚的輻射

物質，會導致香港所有食水供應來源受到污染。  
 
21.  據政府當局表示，鑒於東江、萬宜水庫和船灣淡水湖的

不同地理位置，加上氣象方面的特定要求，這些主要食水來源

根本沒有可能會同時受到污染。事實上，內地有關當局一直密

切 監 察 東 江 水 的 幅 射 水 平 。 根 據 英 國 原 子 能 管 理 局 的 顧 問

報告，即使大亞灣核電站發生嚴重核事故，對香港食水供應的

影響只會相當輕微。鑒於香港的濾水廠有減低食水幅射水平的

能力，萬宜水庫和船灣淡水湖的食水污染不會超出輻射控制

水平。經處理的食水可供安全飲用。  
 
事故後果評估  
 
22.  委員察悉並關注到，政府當局曾使用事故後果評估系

統，評估和模擬一旦大亞灣核電站發生 "S3"級別事故 (即僅洩漏

少量放射性物質 )，輻射洩漏可能引致的後果；而在部分其他國

家，應變計劃是根據最嚴重的 "S1"級別事故擬定的。他們質疑，

當局使用 "S3"源項而非 "S1"源項，作為大亞灣應變計劃的依據，

有何考慮因素。部分委員認為，大亞灣應變計劃應由以 "S3"源項

改為以 "S1"源項為依據，以釋除市民的疑慮。  
 
23.  據政府當局表示，大亞灣核電站屬法國設計的核電站，

備有壓水式反應堆的堅固安全殼結構。鑒於法國本地監察機關

曾研究 "S1"至 "S3"等不同的事故情況，並經考慮反應堆的類別及

所需的防護措施後，才擬訂以 "S3"源項為依據的應變計劃；大亞

灣應變計劃亦以 "S3"源項為依據。當局相信，發生 "S1"級別事故

的機會相當輕微。此外，壓水式反應堆內的過濾系統可把事故

級別由 "S1"減輕至 "S3"。法國專家曾到大亞灣核電站視察，認為

以 "S3"級別事故為依據的防護措施切實可行。  
 
24.  為回應委員查詢以 "S1"級別事故為依據的應變計劃所

造成的資源影響，政府當局提供不同的技術背景和 3類事故背後

所持的具體概念。政府當局強調，應以科學理據而非財務影響，

考慮採納 "S1"源項作為評估事故後果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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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亞灣應變計劃演習 2012 
 
25.  在事務委員會 2012年 4月 3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告知

委員，當局正籌備舉行跨部門演習，以期測試一旦大亞灣核電

站發生嚴重事故，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反應和應變能力。  
 
26.  大亞灣應變計劃演習 2012已於 2012年 4月 26日及 27日進

行。觀察員行程載於附錄 I。部分委員曾參與演習或到保安局演

習控制中心觀察演習的運作。  
 
27.  政府當局會在事務委員會 2012年 7月 4日的會議上，向其

簡介就大亞灣應變計劃演習 2012所作的檢討。  
 
 
相關文件 

 
28.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6月 27日  



 

 

 

大亞灣應變計劃 

演習 2012 

 

觀察員行程 

 

 

時間 地點 活動 

2012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 

0900 添馬政府總部公眾入口 訪客登記 

0915 – 1030 政府總部東翼八樓保安局 觀察演習控制中心和緊急事故監察及支

援中心的運作 

1230 – 1330 東平洲 觀察東平洲居民和遊客的撤離行動 

1430 – 1500 馬料水公眾碼頭 觀察撤離者登岸安排，包括輻射監測及

除污安排 

1615 – 1745 香港天文台 觀察監測及評價中心的運作 

1830 – 1900 政府總部東翼八樓保安局 了解演習最新進展 

2012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 

0845 添馬政府總部公眾入口 集合 

1000 – 1100 文錦渡食品管制處 觀察從內地進口的食品和活生食用動物

的輻射監測 

1315 – 1400  文錦渡管制站 觀察為入境旅客而設的衛生台的運作和

對入境的車輛和貨物進行的輻射監測 

1500 – 1800 政府總部東翼八樓保安局 了解演習最新進展，並觀察模擬新聞發

布會 

 

註 1：行程內會安排交通和午餐。 
註 2：若不能參與行程，觀察員可於 4 月 26 日和 27 日以預約形式在保安局的演習控制中 

     心觀察演習運作。 
 

 

附錄 I 



 

 

附錄 II 
 

大亞灣應變計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1999年 10月 27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2項質詢 ) 
 

2010年 6月 30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項質詢 ) 
 

立法會  
 

2010年 7月 7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9項質詢 )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0年 11月 16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1年 3月 16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2及 3項急切質詢 )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1年 3月 19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1年 3月 30日  
 

有關 "關注日本地震對
香港的影響 "的議案  
 

2011年 6月 7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 12月 6日  
(議程第VI項 ) 
 

議程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2年 4月 3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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